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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网校2011年注册税务师考试辅导保过班协议

甲方：中大网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乙方： 

中大网校举办2011年注册税务师考试辅导保过班，乙方自愿参加中大网校2011年注册税务师考试辅导保过班，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的义务和权利：

1. 甲方在2011新版注册税务师课程全程强化班将于2011年新教材发行后两周内开始更新，考点串讲班预计考前1个月更新，点题预测班在考点串讲班上传完毕后开始更新，并按照正常进度上传供乙方学习。

2. 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需要办理保过手续时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（姓名、网校用户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、联系地址）、准考证号、考试成绩。

3. 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所留的个人信息保密。

4. 在乙方当地注册税务师考试成绩公布后30日内受理乙方保过服务申请。过期视乙方自动放弃相关权利。

5. 应乙方要求为乙方提供保过班培训收费凭证。

乙方的权利与义务：

1. 乙方按甲方规定的保过班价格缴纳培训费用。

2. 根据甲方的课件进度自主安排学习进度。

3. 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以及考试成绩，虚假的信息可视为放弃保过后续保障服务。

4. 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保过服务，按照双方的约定可以免费重学2012年注册税务师相应课程，过期未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
免费重学条款：

1.满分为140分，合格分数为84分，乙方成绩为60到83分，可以办理保过服务，免费重学2012年注册税务师相应课程。

2.满分为100分，合格分数为60分，乙方成绩为35到59分，可以办理保过服务，免费重学2012年注册税务师相应课程。

3.满分为140分，合格分数为84分，乙方成绩为0到59分，视为未完成网校提供的培训，不提供免费重学服务。

4.满分为100分，合格分数为60分，乙方成绩为0到34分，视为未完成网校提供的培训，不提供免费重学服务。

5.乙方成绩为60分或者84分以上（按合格分数线），已经通过注册税务师考试，不提供免费重学服务。

6.乙方上课记录中累计学时少于总学时，未能完成所有课堂练习的，不提供免费重学服务。

其它

1如遇不可抗外力，导致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的，在自愿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诉诸北京市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。

2双方应遵守本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规定，未经双方一致同意，不得擅自更改、解除和终止合同。

3本协议作为参加保过班的凭证，用户必须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并签署协议。

4本协议传真件有效。

甲方：中大网校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乙方： 

用户名：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科技园区百强大道10号            身份证号： 

电话：010-59797966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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